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辦理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人員講習訓練 

受託培訓機構申請及遴選須知 

一、為推動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制度，有關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

人員之講習培訓單位評選作業，特訂定本須知。 

二、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執行機關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

本局建管處）。 

三、申請資格： 

(一)具有符合以下培訓場所規定之教室及外牆術科訓練場地（如外牆飾面材、高空作業等技能檢定

場地）之教學、講習、會議或集會等空間之專業機關(構)、學校或團體。 

(二)如二個以上團體合作辦理者，須以其中一個為代表團體。 

四、執行計畫書： 

(一)申請之相關專業機關(構)、學校、團體(以上簡稱受託培訓機構依據「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

專業診斷及專業檢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行計畫」(下簡稱執行計畫)規定，並參考下列事項，擬

定執行計畫書一式 10份(格式如範例，附件一)送本局建管處辦理。 

1. 組織人力：含部門組織、行政人員概況(註明：專職或兼職)。 

2. 教學設備：含教學設備種類、使用器材情形。 

3. 講師籌備：說明各課程擬聘任講師及學經歷等，應符合執行計畫第六點規定。 

4. 課程教材：依執行計畫課程內容詳予規劃、教材內容編寫計畫；獲本局委託後，於開課前

應將正式教材送本局核備。 

5. 培訓場所：說明自有或租借、各場所可容納之人數，培訓機構之講習場所應有符合建築、

消防法規規定之教學、講習或集會空間，並備有術科考核之場地。 

6. 收費標準：註明培訓費用明細，應符合執行計畫第五點規定。 

7. 考核規劃：說明教學考核、學員考核、考試、證明書核發等配合情形，應符合執行計畫第

八點規定。 

8. 課程內容時數期間公告：受託單位應將辦理講習之課程內容、時數、期間、報名、收費方

式等相關事項，於開課六個月前提送開課計畫，梯次、場地及人數等相關資料向本局備查，

並於開課前二十日刊登媒體、網站公告周知。  

9. 申請機構登記證明文件：建築營建相關公會、協會、學會、財團法人機構之法人團體，應

檢附其主管機關登記證書；設有建築、土木、營建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須檢附法人登記



 

  

證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申請單位係合法登記或

設立之證明文件等。 

10. 申請機構登記及財務狀況證明文件：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營業稅納稅資料影本 1件；但免繳

營業稅之申請單位得免提供。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

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信用證明文件：票據交

換機構於截止評審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壹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正

本)。 

    (二)申請文件含執行計畫書及附件，請以 A4 直式橫書格式，編製目錄、頁碼裝訂成冊，所有文字

均以電腦輸出為原則，頁數至多以 30頁為原則(含照片)。 

五、評選標準： 

    (一)評分配比包括師資、人力、教材(50%)、設備場所(30%)、行政作業(20%)， 

    各評選項目內容如下。 

1.師資、人力、教材(50%) 

(1) 符合執行計畫第六、七點第三款規定 

(2) 師資陣容及其學經歷。 

(3) 師資之專長與訓練課程符合程度。 

(4) 各科目之師資成員及代理人員。 

(5) 受託單位培訓組織、架構及專責部門之設置。 

(6) 課程教材計畫是否嚴謹並切合講習目的。 

       2.設備場所(30%) 

(1) 符合執行計畫第七點第二款規定。 

(2) 教學空間教室容納人數。 

(3) 場所自有或租借、上課地點及其交通便利性。 

(4) 場所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建築及消防法規。 

(5) 場所其用途是否符合教學或講習或集會規定。 

       3.行政作業(20%) 

(1) 符合執行計畫第七點第一、四、五、六款規定 

(2) 辦理相關講習訓練之經驗。 

(3) 教學、學員考核規劃及處理學員反應意見之準備。 

(4) 講習報名方式之多元性、專屬網頁之建立。 



 

  

(5) 成本分析及收費合理性。 

(二)申請培訓機構，應為合法登記或設立者。 

六、遴選方式： 

(一) 由執行機關就申請培訓機構檢送執行計畫書作書面資料審查並簽報核定。 

(二) 執行機關於必要時得召開遴選小組會議，由遴選小組就檢送執行計畫書作書面資料審查，必要

時得請申請培訓機構列席簡報。 

(三) 評分分數達 80分以上為本局遴選通過之受託單位，由本局正式函知並公告之。 

(四) 本局公告之培訓機構以核定優先順序，總申請數量以 10家為限。 

七、申請方式： 

申請之相關專業機關(構)、學校、團體，應檢附執行計畫書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本局。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培訓機構所提資料，經查不確實者，一律取消資格。 

    (二)申請培訓機構所提資料不齊全，不予受理。 

    (三)申請培訓機構應詳閱本注意事項，並按所規定內容提送資料，以利審查。 

    (四)申請培訓機構所提送之所有資料，請自留底稿，主辦機關概不退還。 

    (五)其他經本局建管處另有規定辦理。 

    (六)如有疑問，請利用本局建管處網站查詢(http://www.dba.tcg.gov.tw)或電洽： 

    (02-27208889#2731)。 

 

http://www.dba.tcg.gov.tw/

